2020年度贵州林业大事记
1月份
1月6日，省林业局在北京组织召开《贵州省地方级森林公园保护价值科学评价报告》国家级专家评审会，经过讨论和质询，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该报告。
1月17日，省林业局通报表扬了贵州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20周年表现突出集体和表现突出个人。其中表现突出集体40个，表现突出个人199人。
1月22日，省林业局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首次开展村庄绿化率调查考核工作，调查考核结果按时上报。
2月份
2月1日，《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月1日，《贵州省省级森林城市建设标准》《贵州省森林乡镇建设标准》《贵州省森林村寨建设标准》《贵州省森林人家建设标准》等四个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2月17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主持召开特色林业产业工作专题会议。
2月17日，省卫健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和省林业局等15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将森林康养基地合规性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为全国首家。
1月～2月，贵州森林警方共出动警力2.5万余人次，清理野生动物经营加工场所3700余处，受理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87起，查破79起。
3月份
3月5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到从江县、榕江县调研指导特色林业产业发展，省林业局局长张美钧陪同调研。
3月11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到龙里县调研指导油茶示范基地建设，省林业局副局长向守都陪同调研。
3月12日，2020年贵州省级领导义务植树活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省政协主席刘晓凯等在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小碧乡小碧村开展义务植树,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活动。
3月20日，贵州省林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主会场设在省林业局，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林业主管部门、各直属单位分别设立分会场。
4月份
4月2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建立省食用野生动物养殖转产（退出）工作厅际联系会议制度。
4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公布全国国有林场改革现场抽查验收结果，贵州省进入第一方阵，成绩为“优”。
4月27日，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局、省教育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团省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植树工作的通知》。
4月，组织各市（州）核报湿地保护数据，全省湿地保护率达到51.53%，比上一年度增加1.88%。
5月份
5月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二批60个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名单。由省林业局组织推荐，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申报的“贵州山地澳洲坚果育种长期科研基地”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
5月12日，专题研究特色林业、中药材产业、生态渔业、辣椒产业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副省长、省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王世杰，副省长、省生态渔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郭瑞民，副省长、省辣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吴强分别作了汇报发言。
5月14日，贵州省林业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成立暨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贵阳召开。
5月20日～22日，张美钧局长率队到重庆市江津区、四川省洪雅县调研花椒产业发展，学习借鉴两省市先进经验，形成调研报告于8月19日报省委，获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时光辉批示肯定。
5月，启动开展全省重要湿地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在列入省级重要湿地的42处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环境、湿地生物资源监测，初步构建省重要湿地资源动态监测评价体系。
5月～7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分别对九个市（州）贯彻实施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
6月份
6月2日，省政府组织召开全省退耕还林推进调度会，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市（州），有关县（市、区）政府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会。
6月4日，根据《关于省林业局增设内设机构等事项的批复》（黔编办发〔2020〕77号），省林业局设置森林草原防火处。
6月5日～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贵州省检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与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执法人员等开展座谈。
6月6日，贵州省政府发布《关于2019年度贵州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省林科院主持、种苗站参与的《贵州山地油茶良种选育及丰产栽培技术与推广》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省林科院主持的《兜兰属植物创新培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宽阔水保护区参与的《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虫物种多样性及保护利用评价研究》获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6月16日，《贵州林业统计指标体系研究》获省委重大问题调查研究优秀课题二等奖。
6月17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林业局印发《贵州省突发重大陆生野生动物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制度建设，为科学处置突发重大陆生野生动物疫情提供有力保障。
6月18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到铜仁市石阡县调研指导特色林业产业发展，省林业局副局长向守都陪同调研。
6月22日，贵阳海关与贵州省林业局就加强执法查没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移交工作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海关执法查没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移交工作联系配合机制。
6月24日，省人民政府省长谌贻琴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专题研究全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6月24日，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郭瑞民主持召开全省森林公安管理体制调整实施工作视频会议，明确全省森林公安划归地方公安机关。
7月份
7月16日，傅强副局长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挂职。
7月1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赴贵州省开展2020年退耕地还林国家级检查验收工作。
7月28日，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贵州省林业局与贵州省扶贫办完成核桃、油茶产业移交工作，移交核桃面积379万亩，油茶面积161万亩。至此，核桃、油茶产业由省林业局牵头负责。
7月29日，完成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和贵安新区2019年度森林覆盖率统计监测工作，以及生态文明考核绿色发展指数涉林指标的监测统计工作。
7月31日，省林业局下发了《省林业局关于认真做好全省造林未成林地调查核实和补植补造工作的通知》，对全省各地做好造林未成林地调查核实和补植补造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要求。
7月31日，贵州省三都县国有林场、黎平县石井山林场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为“全国森林经营试点单位”。
8月份
8月4日，贵州省“六个严禁”执法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对2019年在全省森林保护“六个严禁”中表现优秀的2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
8月4日，省林业局印发《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监测与监管办法（试行）》
8月11日～13日，组织贵州省林业企业参加第三届中国森林食品交易博览会开展招商展销。
8月24日，印发《省林业局关于规范国有林场国有森林资源流转的通知》，为规范贵州省国有森林资源流转提供遵循。
9月份
9月1日～9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到黔东南州从江调研指导林下经济工作，省林业局局长张美钧陪同调研。
9月4日，省林业局撤消“贵州省林木品种审定委会”，同时成立“贵州省林草品种审定委员会”，承担贵州省林木和草品种的审（认）定工作。
9月7日，出台《贵州省省级保障性苗圃管理办法（试行）》，开阳县双永国有林场等 37 个育苗单位被列为第一批省级保障性苗圃并授牌。
9月10日，在石阡县召开全省林木种苗工作会，并首次在省级层面组织召开贵州省林木种苗供需见面会，分析预测贵州省未来3年国家储备林建设、特色产业和其他生态林树种苗木的需求情况。
9月17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实行林长制的意见》。
9月25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其中将临时使用林地的审批权限由按林地类型、面积分为省、市、县三级倒金字塔形设置，修改为“临时使用林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临时使用国有林场林地的,由国有林场所属同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将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审批权限由“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部门批准”修改为“由国有林场所属同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从法制上保障了“放管服”要求的落实。
9月27日，根据《关于贵州省森林公安局机构改革112名同志划转的批复》，原省森林公安局93名政法专项编制、112名人员统一划转到省公安厅和有关市州所属县（区）公安局。
9月27日，将贵州林业新技术发展中心更名重组为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更名。
9月28日，贵州省兰科植物专项调查圆满完成。调查由省林业局牵头组织，贵州大学、省林科院、省植物园、铜仁学院及茂兰、梵净山、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单位共同开展，调查共完成调查样线1106条，样方10181个，固定样方3163个，临时样方7018个，超额完成工作方案和技术规程规定的调查任务，调查反映了全省兰科植物资源的特点，为全省兰科植物的保护利用积累了宝贵资料。
9月29日，贵州省特色产品体验中心和信息发布平台建成并正式开始营运。
10月份
10月10日～13日，在北京组织开展2020贵州特色林业（北京）招商引资暨“黔货出山·风行天下”活动，共签约项目5个，协议招商引资108.8亿元。
10月16日，召开全省特色林业产业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勇主持会议并讲话。
10月18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开幕式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刘东生，全国绿化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胡章翠，贵州省委副书记蓝绍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吴强，副省长陶长海，省政协副主席罗宁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10月18日～19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章翠一行到荔波县调研林业生态扶贫，省林业局副局长张富杰参加调研。
10月21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国家林草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贵阳）颁发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标志贵州省林业质检机构成功通过国家级检测机构资质评审认定。
10月21～23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一行在贵州省独山和荔波县开展林业扶贫调研，国家林草局贵阳专员办专员李天送、省林业局局长张美钧、副局长向守都参加调研。
10月28日，省人民政府组织召开退耕还林专题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陶长海听取贵州省退耕还林有关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0月30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强林草种苗工作 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1月份
[bookmark: _GoBack]11月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中共贵州省党组关于林下经济发展相关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贵州发展林业经济、林下经济潜力巨大，前景辉煌，要抢抓机遇，克难奋进，争取在新征程中实现新的飞跃。
11月3日，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特色产业专题报告暨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316期业务知识专题讲座在省委一号会议举行。省林业局副局长向守都主持讲座，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林草局油茶工程中心首席专家姚小华同志作《贵州油茶产业发展对策与建议》专题报告。
11月4日，省国有扎佐林场等 17 个国有林场被列为第一批省级国有示范林场并授牌，为贵州省建设新型现代国有林场提供示范。
11月6日，贵州林业干部网络课堂正式上线。全省林业系统干部职工可结合实际通过电脑登录网站进入“贵州林业干部网络课堂”开展学习，或用手机关注贵州省林业局微信公众号“绿动贵州”，选择“林业干部网络课堂”学习，可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11月16日，贵州省编制完成的“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同意。
11月16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组委会印发《关于对优秀展园、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突出贡献人等予以表扬的决定》，贵州省林业局获优秀组织奖，贵州园获组委会特别大奖、最佳设计奖、最佳科普宣传奖，刘茜等15名人员获突出贡献个人。
11月18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闭幕式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章翠，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黄正秋，国家林草局驻贵阳专员办专员李天送，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副主任杨波，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何刚，省林业局局长张美钧，副局长张富杰等出席闭幕式。张美钧主持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11月19日，省林业局2020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中国织金洞森林康养小镇开工仪式在织金县举行。
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林草行业的24人获表彰，其中贵州省天柱县林业局林业产业发展办公室工作员、高级工程师袁昌选，贵州省国有扎佐林场人事教育科科长、工程师朱鑫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2月份
12月9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在《省林业局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举办情况的报告》上批示：绿博会办得很好。要加强绿博园运营管理，充分发挥综合效益，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展示多彩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12月9日，贵州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林业局联合授予黎平县国有东风林场等49个单位“贵州省绿化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宋禺等71名同志“贵州省绿化先进个人”称号，向易利龙等72名同志颁发“贵州省绿化奖章”。
12月9日，国家林业局印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聘任第二批林草乡土专家的通知》，聘任贵州省10名“乡土专家”。
12月13日，贵州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编制工作如期完成，并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查封库。
12月15日，省林科院的王进同志被省农业农村厅等五部门授予“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进行表彰。
12月18日，贵州省林业局林下经济创新做法获2020年度省直机关目标绩效管理创新项目一等奖。
12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18-2020年度全省文明城市、文明乡（镇）、文明村、文明单位的决定》确认保留省林业局局全省文明单位称号。
12月20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贵州省执委会办公室对50个优秀组织单位和70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12月22日，根据《关于核增省林业局行政编制的通知》，省编委办核增省省林业局15名行政编制。
12月23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林业局举办贵州省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情况和贵州省全面实行林长制新闻发布会。
12月25日，贵州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贵州省林业局共同印发《关于授予2020年贵州省“森林城市”“森林乡镇”“森林村寨”“森林人家”称号的决定》，授予贵定县等3个县“贵州省森林城市”称号、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等107个乡（镇）“贵州省森林乡镇”称号、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等566个村（寨）“贵州省森林村寨”称号、毕节市七星关区层台镇幸福村彭正道等2909户人家“贵州省森林人家”称号。
12月22日，省林业局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导航”）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2月31日，省林业局印发《贵州省主要乡土树种名录》。
12月31日，经省政府同意，出台《贵州省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和《贵州省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截止12月31日，2020年全省完成林业投资320.13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77.59亿元，落实省级财政资金39.06亿元，国储林项目融资放款203.48亿元。
截止12月31日，全省新建改造林业特色产业基地197.9万亩，发展林下经济2203万亩，实现林业总产值3378亿元。
截止12月31日，全省生态护林员总数增加到18.28万名，全省新增林业劳务就业岗位4.63万个。
截止12月31日，全省人工养殖野生动物退出补偿工作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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